
教育部 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 真：(02)23976941
聯絡人：蔡紫芳
電 話：(02)7736-6177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二)字第11000025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校長續任評鑑報告書、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辦理情形一覽表ATTCH4 ATTCH2

主旨：檢送楊慶煜校長續任評鑑報告書及續任評鑑報告書辦理情
形一覽表各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校109年11月25日高科大人字第1093101789號函。
二、旨揭報告書請依「教育部辦理國立大學校長續任評鑑作業
要點」第6點規定，以適當方式，提供貴校組織規程所規
定之校長續任同意權人參據後，填報續任評鑑報告書辦理
情形一覽表見復。

三、楊校長任期至111年1月31日屆滿，爰請於110年3月31日前
完成校內校長續任作業，以符大學法第9條規定。

正本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副本：本部人事處

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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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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